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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權新動力對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的立場書 

《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侵害學生權利》 

 

學權新動力是一個關注及促進學生權利的組織。在政府推行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一事上，基於

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違反學生基本權利，故此本會明確表示反對的立場。 

 

首先，局方在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的諮詢過程漠視學生在教育系統中的主體性，漠視學生參與

決定所接受的教育內容的權利。因此，本會反對推行當局缺乏對學生的諮詢、缺乏主動聽取學生意見

情況下制訂的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。 

 

學生是教育系統最主要的持分者和受眾。不過，自本年度《施政報告》的發表，直至是次諮詢稿

的發表，當局都沒有把「學生」放在諮詢程序的一個重要位置，漠視了學生的主體性。根據教育局的

網站顯示，當局會舉辦八場諮詢會，卻全只是以校長、教師為諮詢目標。尚且有教師團體埋怨局方，

指稱《施政報告》後，直至局方出諮詢稿之前，都沒有諮詢教師，而一下子就拋出全長二百多頁的諮

詢稿，是為難教師、漠視教師意見之舉。那本會想指出，這份諮詢稿對於學生是更為刁難。本會亦強

調：「『學生會難以明白諮詢稿的內容』並不可以作為不對學生進行針對性諮詢的藉口」。因為讓被諮

詢者明白諮詢文件的內容，是諮詢者的責任，不應該倒過來歸咎人家看不明白。學生縱然未必有專業

的教育知識，但學生也可以從切身的感受發表意見。根據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的概念，兒童應能積極參

與任何關於兒童的事情，並可以自由表達意見，兒童的意見應受到尊重，以及有表達觀點的自由。當

局用艱深的文字、不公平的平台，都是削弱學生作為兒童的就自身事務的「參與權」和自主的「發展

權」。 

 

其次，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著重於價值觀灌輸，而非對不同價值觀作出批判性思考，這樣會侵

害了學生作為兒童的「參與權」和「發展權」，使之不能自由地發表多元價值的聲音，亦不能自主學

習及發展不同的價值觀。因此，本會反對推行限制多元價值的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。 

 

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的大部份內容，現時已經包含於預科的「中國語文及文化科（中化）」和

「通識教育科」、新高中的「通識教育科」；但「中化科」和「通識科」都存在容許學生對內容進行批

判的空間，以預科生必修的「中化科」為例，學生其中除了學習中國文化價值外，還要思考如何取捨、

如何融入於現代社會中，過程就存在對中國文化價值是否不合時宜的價值批判，而「通識科」則更強

調以「培養批判性思維」作教學目標。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的諮詢稿中，則只不過不停地強調「培

養價值」的單向價值灌輸傾向，而缺乏「培養批判思維」的傾向，有中聯辦官員更直指「德育及國民

教育科」是以洗腦為目標，實在令人心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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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，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的推行會加重學生負擔，扼殺學生作為兒童的「發展權」。因此，本

會對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作出反對。 

 

課程文件中，要求學校在現有課堂上，每週撥出兩個課節教授這科目，這是不合理地加重學生負

擔。早前有新聞指出，局方在計算新高中課時已出現錯誤，以致新高中無法在正常課節中完成，使絕

大部份學校需要於假期進行大量補課。若果推行這科目後，將更會加重課時緊張的問題，以致學生在

工作量上和精神上承受不必要的負擔；學生在沒有足夠的資源及精神下，將以在學業以外作多元化發

展，即是剝奪了學生作為兒童的「發展權」。 

 

最後，本會認為「德育及國民教育」只強調公民身份中一種的「國民」並不妥當，「國民」不應

高於「公民」的概念；相對而言，本會認為既有的「公民教育」概念更為合適，而當局更應該加強當

中的「人權教育」部份，讓學生明白到在《兒童權利公約》及其他國際公約保護下，自身應該享有的

權利，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對教育體系及內容的主體性參與。 

 

總括而言，本會反對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的設立及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(小一至中六) 

諮詢稿》。此外，本會亦得悉有聲音倡議，假如當局一意孤行推行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，學生應該發

起罷課抗議。本會基於認同學生擁有罷課的權利，亦認為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不應設立，本會對針

對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」的罷課倡議表示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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